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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571        证券简称：点击网络         主办券商：首创证券 

 

厦门鑫点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 7 月 13 日，厦门鑫点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与北京聚陆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康桥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于北京市签订协议，交易标的

为北京云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方舟”、“目标公司”）51%

的股权（即北京聚陆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康桥云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云方舟 30.60%、

10.20%、10.2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6,900 万元（人民币，下同），

本次交易对价全部以现金支付。本次收购完成后，云方舟将成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云方舟主要从事基于高速因特网接入、数据加速的电信增值业务，

致力于为各行业用户提供从项目规划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到整个系

统的运行、维护和技术支持的整体性电信增值解决方案。 

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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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

组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

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1）购买、

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2）购买、出售的资产

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

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达到30%以上。 

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

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

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

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

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2）公众公司在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

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

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

的范围。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

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

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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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6年5月出资共计444万元认购厦门游动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动网络”）增发的37万股股份。游动网络作为

网络游戏研发商，主营业务为手机游戏、网页游戏的研发和销售服务。

游动网络与云方舟业务范围差异较大，不构成《重组办法》所称的相

关资产，因此未将云方舟与游动网络相关数据累计计算判定本次收购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16年5月与厦门市博奕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

收购福州兴奕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盛网络”）100%的

股权，交易金额为930万元。奕盛网络是一家依托第三方电子商务平

台，代理和分销云服务器、互联网基础业务服务的销售商，其为中小

企业客户和个人用户提供一揽子信息化解决方案。奕盛网络与云方舟

业务存在相近之处，构成《重组办法》所称的相关资产，因此将云方

舟与奕盛网络相关数据累计计算判定本次收购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于2016年5月出资共计528万元认购厦门小羽佳家政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羽佳”）发行的66万股股份。小羽佳是一家通过

标准化的管理，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家庭生活服务的家政服务企业。

小羽佳与云方舟业务范围差异较大，不构成《重组办法》所称的相关

资产，因此未将云方舟与小羽佳相关数据累计计算判定本次收购是否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16年6月以现金230万元认购北京千极运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千极运通”）新增注册资本4.82万元。千极运通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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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的移动化贸易管理软件，旗下产品千 ERP 云

平台，利用互联网与贸易管理相结合，满足用户进销存管理、买家卖

家业务对接、供求关系匹配等需求，实现多实体店、多分公司、多仓

库、总部的统一管理。千极运通与云方舟业务范围差异较大，不构成

《重组办法》所称的相关资产，因此未将云方舟与千极运通相关数据

累计计算判定本次收购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总资产为

16,988.04万元，净资产为16,145.33万元。云方舟截至2016年4月30日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总资产为4,055.47万元，净资产为2,438.17

万元，本次收购云方舟51%股权交易价格为6,900万元；奕盛网络截至

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96.28万元，净资产为77.64万元，2016年5

月收购奕盛网络100%股权交易价格为930万元。根据《重组办法》规

定，公司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数值取自其2015年年度报告；云方舟

与奕盛网络以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计算判定。 

根据《重组办法》第二条和第三十五条规定，相关判断指标计算

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公司 2015 年末资产总额 169,880,364.75 

公司 2015 年末净资产总额 161,453,273.35 

收购云方舟 51%股权价格 69,000,000.00 

收购奕盛网络 100%股权价格 9,300,000.00 

项目 比例 

累计收购金额/公司 2015 年末资产总额 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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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收购金额/公司 2015 年末净资产总额 48.50% 

公司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46.09%；购买、出售的

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

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48.50%。因此，本次收购不满足《重组办法》

第二条规定所述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综上，根据《重组办法》第二条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收购云方舟 51%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6,900 万元。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如下事项需提交董事会审议：交易标的（如股权）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云方舟 2015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6,856.34 万元，公司 2015 年

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7,323.97 万元；云方舟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93.62%，超

过 1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

次收购事项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云方舟科

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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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北京云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

请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如下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交易标

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2,500 万元。 

云方舟 2015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6,856.34 万元，公司 2015 年

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7,323.97 万元；云方舟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

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93.62%，超

过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2,500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

本次收购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收购完成后需要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

续。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之一北京聚陆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110105330338952B，成立于 2015 年 02 月 02 日，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8 号 3 号楼 14

层 1402B 室，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和虎，经营范

围为技术推广服务；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市场调查；组

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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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广告；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建材、文具用品、医疗器械（限

I 类）；经济贸易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交易对手方之二北京康桥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110105306480158Y，成立于 2014 年 07 月 10 日，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8 号 3 幢 14 层

1403A 室，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雪茵，经营范围为

技术推广服务；健康管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

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广告；经济信息咨询；

销售医疗器械（限 I 类）、体育用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交易对手方之三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078509827Y，成立于 2013 年 09 月 27 日，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 28 号楼(樱花集中办

公区 1626 号)，注册资本为 1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悦，经营范围

为技术推广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应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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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行为。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北京云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 

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云方舟成立于 2012 年 01 月 19 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89090685C，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住所

为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8 号 3 号楼 14 层 1401A 室，经营范围为因特

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

和 BBS 以外的内容）（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5 月 24 日）；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

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7 月 2 日）；

技术推广服务；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策

划；经济贸易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租赁计算机。（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目

前股东为北京聚陆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康桥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其分别持有云方舟 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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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股权。 

交易标的子公司情况：截至本次收购基准日 2016 年 4 月 30 日，

云方舟持有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 90%的股份，为云方舟的控股

子公司。 

2016 年 7 月 1 日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投资人工商变

更登记，截至目前，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已不是公司子公司，

目前其股东为陈悦（自然人独资），且目前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云方舟 20%股份，为云方舟股东。 

交易标的成交价格以经审计账面价值或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信

息说明：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大华审字[2016]007236 号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4 月

30日，云方舟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 4,055.47万元，负债为 1,617.29

万元，净资产为 2,438.17 万元。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大学评估[2016]FZ0051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资产基础法评估云方舟全部股

权价值为 2,546.73 万元，收益法评估云方舟全部股权价值为 13,550

万元。本次交易对价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价值作为参考，即 13,550

万元。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4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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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36,040,450.91 29,420,812.03 

非流动资产 4,514,206.27 3,367,013.60 

资产总计 40,554,657.18 32,787,825.63 

流动负债 15,931,791.25 10,022,643.66 

非流动负债 241,133.14 253,930.85 

负债合计 16,172,924.39 10,276,574.51 

股东权益 24,381,732.79 22,511,251.12 

2、利润表主要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4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29,861,992.88 68,563,431.84 

营业利润 2,200,585.82 7,024,885.80 

利润总额 2,200,586.07 7,025,987.72 

净利润 1,870,481.67 5,972,804.94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4 月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5,791.35 6,255,907.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0,867.09 -3,700,094.9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000.00 671,000.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84,924.26 3,226,812.8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310,430.36 12,425,506.10 

（三）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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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应说明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云方舟将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厦门鑫点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聚陆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康桥云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云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陈和虎、刘雪茵、陈悦 

（二）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为 6,900 万元，支付方式为分两期现金支付。 

（1）自甲方有权部门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后 5 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共计 3,500 万元，即本次股权转

让款的 50.72%，具体金额如下： 

序号 原股东 金额（元） 

1 北京聚陆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1,000,000.00 

2 北京康桥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0.00 

3 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 7,000,000.00 

合计 35,000,000.00 

（2）在满足下列所有条件后 30 天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第二期

股权转让款共计 3,400 万元，即本次股权转让款剩余的 49.28%: 



  公告编号：2016-048 

12 / 19 

①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②乙方同意在收到甲方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 10 个转让日内，以

不低于 3,500 万元的资金购买甲方对应价值的股票，且原则上

乙方获取的甲方股票数量不低于 435 万股。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具体金额如下： 

序号 原股东 金额（元） 

1 北京聚陆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400,000.00 

2 北京康桥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800,000.00 

3 北京智网聚合科技有限公司 6,800,000.00 

合计 34,000,000.00 

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或/及加盖公章后成立，并于甲方有权

部门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时生效。 

（三）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在资产收购当事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经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最终确定

6,900 万元为本次交易对价。 

（四）时间安排 

各方同意自甲方有权部门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后 7 个工作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工商登记机关提交标的股权的过户申请。该申请工作

由乙方为主负责推进，甲方予以协助，包括签订或提供所需的相关文

件资料。 

乙方同意在收到甲方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 10 个转让日内，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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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3,500 万元的资金购买甲方对应价值的股票，且原则上乙方获取

的甲方股票数量不低于 435 万股。 

协议约定标的股权交割日为乙方向甲方交付标的股权的日期，即

在主管工商机关完成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51%股权的目标公司股东变

更登记之日。 

目标公司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止的未分配利润归原股东所有。 

（五）业绩承诺、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 

2016-2018 年度目标公司应同时满足下列业绩承诺： 

（1）乙方承诺，目标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100 万元、1,430 万元、1,859 万元； 

（2）乙方承诺，目标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

现的营业收入均不得低于 7,000 万元。 

2、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若目标公司无法达到以上所述任一项业绩承诺，则乙方应

向甲方支付相应金额的现金作为补偿。若某一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和营

业收入均达不到当年度的承诺数，则以下第（2）项及第（3）项补偿

金额应予以叠加。 

（2）若经甲方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目

标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则乙方应在目标公司

当年度最终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向甲方支付相应金额的现

金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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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标公司 2016年度最终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日内应补偿现

金金额=（目标公司 2016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目标公司截至 2016 年

末实际净利润数）×标的股权价格÷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②目标公司 2017年度最终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日内应补偿现

金金额=（目标公司截至 2017 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目标公司截至

2017 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标的股权价格÷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

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现金金额 

③目标公司 2018年度最终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日内应补偿现

金金额=（目标公司截至 2018 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目标公司截至

2018 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标的股权价格÷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

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现金金额 

上述计算公式中：标的股权价格为 6,900 万元。 

（3）若经甲方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目

标公司在承诺期内某一会计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数低于承诺营业收

入数，乙方应在目标公司当年度最终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

向甲方支付相应金额的现金作为补偿。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应补偿

的现金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①目标公司 2016年度最终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内应补偿现金

金额=目标公司 2016年度承诺营业收入数-目标公司 2016年度实际营

业收入数 

②目标公司 2017年度最终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内应补偿现金

金额=目标公司 2017年度承诺营业收入数-目标公司 2017年度实际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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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数 

③目标公司 2018年度最终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内应补偿现金

金额=目标公司 2018年度承诺营业收入数-目标公司 2018年度实际营

业收入数 

3、特殊安排 

（1）乙方同意依照甲方要求提供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之保证。 

（2）若甲方要求乙方以股票锁定的方式作为履行业绩承诺补偿

义务之保证，乙方应在按照约定取得甲方股票同时，自愿承诺乙方持

有的上述甲方全部股票禁止交易（包括质押该股票），并至少分三批

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上限分别为乙方所持有上述

甲方股票的 20%、40%、40%。每批股票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为：自

2017 年起至 2019 年，每一年在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上一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且乙方支付完毕当期应支付的现金补偿（乙方无需支付当期现金补偿

的除外）之后。 

（3）乙方承诺，若甲方要求以其他方式作为履行业绩承诺补偿

义务之保证，乙方应与甲方另行签订相关承诺、协议。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云方舟成立于 2012 年，2013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目前

云方舟已经取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京 ICP 证 120382

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2-20150776）、《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京 B1.B2-20120130）等许可资质，并取得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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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加速系统、自动路由回程配置软件、敏感信息过滤系统、网络传

输质量评估平台、网络 NAT 断路自动切换、数据分流系统、计算机

网络安全监控分析系统、云平台管理系统、远程健康管理系统、网络

日志管理、http 传输压力系统、互联网 web 数据日志与采集系统等

12 项软件著作权。 

云方舟主要技术服务包括：网络加速服务、x86 高性能业务路由

器服务、敏感流量分析软件服务。（1）云方舟根据国内网络环境的

特点，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将网络加速与路由智能管理合二为一，

研发出适合于运营商环境的智能网络加速系统。云方舟利用专用加速

网，为客户提供畅通的网络运营环境。（2）云方舟利用多年积累的

经验将传统的网络结构进行多次精简后形成了现在的交换机、路由器、

防火墙、日志系统结构，并在一台设备上实现并完善，该路由设备可

替代现有的传统架构，简化现有的管理方式，降低管理成本。（3）

敏感流量分析软件在网络数据传输中可以根据不同频度进行网络疏

导。依据网络通讯的特定特点，可将下载传输、网页浏览、IM 通讯

等传输特点进行识别和定义，依照配置可以将各种流量疏导到不同的

带宽，便于管理和优化，可以满足电信运营的实际工作环境。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 GB/T 

4754-2011），云方舟属于 I6410 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根据《电

信业务分类目录》，云方舟属于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及互联网数据中

心业务。 

我国互联网业务平台产业链结构主要包括资源型服务商、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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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互联网用户等四部分。资源型服务商，

提供基础网络和带宽。目前国内主要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

联通等三大电信运营商。专业化服务商，掌握宽带接入、CDN/IDC

及相关增值服务的关键技术，通过租用或自有的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和

带宽，为内容提供商提供分发网络加速服务及主机托管服务。互联网

内容提供商，即各行业有互联网接入或数据中心业务需求的企事业单

位，包括电子商务网站的交易加速服务、网络游戏网站的游戏客户端

下载及内容更新、门户网站的网页分发、视音频媒体网站的流媒体分

发、在线软件更新、企业内容分发应用等方面。互联网用户，通过电

信运营商的基础网络接入互联网，享受内容提供商提供的浏览网页、

视频点播、直播、下载、游戏、网上购物等服务，间接使用互联网业

务平台服务，是服务的最终体验者。目前云方舟处于互联网业务平台

产业链中的专业化服务商角色，主要为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提供基于高

速因特网接入、数据加速的电信增值业务，为客户其提供整体性的电

信增值解决方案。 

本次收购是公司基于互联网业务平台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实现了

公司销售模式上的纵向拓展。收购后，公司基于 SaaS 模式的软件运

营服务可以借助云方舟基于高速因特网接入、数据加速的整体性电信

增值业务的优势，进行优势业务资源整合，为客户提供软件产品、定

制开发、运维及增值服务的同时，提供互联网数据加速服务，给予客

户综合性互联网信息化解决方案。本次收购将整合双方的产品服务、

技术、人才、供应链、客户等业务资源，实现产业的延伸发展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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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继续加强公司在互联网服务领域的优势地位，增强公司业务的

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大学评估[2016]FZ0051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资产基

础法评估云方舟全部股权价值为 2,546.73 万元，收益法评估云方舟全

部股权价值为 13,550 万元。本次交易对价采用收益法评估价值作为

参考后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为 6,900 万元，因此本次收购将确认大额

商誉，当云方舟未实现承诺利润时，将产生较大商誉减值，提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厦门鑫点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决议》 

（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三）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

[2016]007236 号审计报告 

（四）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大学评估[2016]FZ0051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鑫点击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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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15 日 


